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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市级广告产业园区认定考核工作，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文件及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市市场监管局履行指导广告业发展职责，依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对市级广告产业园区的认定、考核评估工作。
第三条 评估指标包括认定评估和考核评估。认定评估指标依据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考核评估指标依据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。
评估指标应当有利于客观评价广告产业园区发展水平，以及园区在促进我市广告产业发展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作用和潜力。
第四条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园区申报或考核计划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组建评估组，组织开展园区认定、考核评估。工作方案应当明确评估对象、专家组成、考核评估内容等。相关工作经费由市市场监管局承担。
第五条 认定或考核均应组建评估组，成员不少于3人，由市市场监管局邀请相关部门、社会组织、广告业及关联行业专家和学者组成，且范围不限于本市。与评估对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在相应园区评估工作中应当提出回避；评估对象认为专家与园区有利害关系的，可以向评估组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，评估组应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专家，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回避。
第六条 评估组应对照评估指标对评估对象开展评估，认真审阅园区申报材料并开展实地考察，通过听取情况介绍、查阅文件资料、走访园区有关机构和具有代表性的企、事业单位、召开座谈会、发放调查问卷、个别谈话等多种形式，客观全面了解园区建设和运营情况。
第七条 评估组应出具评估意见，书面报市市场监管局。市市场监管局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经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办公会议审定后，将认定或考核结果书面通知园区及园区所在地区市场监管部门。


